金門縣傳統建築設定地上權與信託辦法總說明
為鼓勵本縣民眾共同參與保存、維護本縣之文化地景及傳統聚落，業於九0年二月十二日以府行法字第九00五二八九號令制定「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自治條例」乙種，以鼓勵民眾針對傳統建築物進行修復，並於一0一 年九月一八日以府行法字第一0一00七三九九七0 號令修正增訂第三條之一，明定傳統建築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依據，以活用修復後之傳統閩南式及洋樓式建築物，又本府於一0四年六月一八日以以府行法字第一0四00四七三一00號令修正第三條之一增訂權利信託規定；爰擬具「金門縣傳統建築設定地上權與權利信託辦法」，其條文臚列如下：
一、明定本辦法之目的。（第一條）
二、明定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第二條）
三、明定設定地上權或信託標的物之取得方式。（第三條）
四、明定設定地上權標的物徵選之程序。（第四條）

五、明定信託標的物徵選之程序。（第五條）

六、明定申請人辦理土地設定地上權或建築物及其坐落土地信託予
本府者須檢具之文件。（第六條）

七、明定申請人須協助之事項。（第七條）
八、明定地上權或信託之存續期間。（第八條）
九、明定設定地上權標的物之整修工程費用與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
金額之額度。（第九條）
十、明定信託標的物之整修工程費用與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金額之
額度。（第十條）
十一、明定特殊任務之編組及其組成。（第十一條）       
十二、明定申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並通過徵選之標的物其時效性。（第
十二條）
十三、明定申請信託並通過徵選之標的物其時效性。（第十三條）      
十四、明定設定地上權契約內容須包含項目。（第十四條）      
十五、明定信託契約內容須包含項目。（第十五條）
十六、明定標的物之修復方針。（第十六條）
十七、明定標的物活化使用原則。（第十七條）
十八、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須負責之事項。（第十八條）
十九、明定本辦法之經費來源及徵選數量。（第十九條）
二十、明定相關文件格式。（第二十條）
二十一、明定本辦法實施日期。（第二十一條）
	金門縣傳統建築設定地上權與信託辦法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法規名稱：金門縣傳統建築設定地上權與信託辦法。
	為配合施行本府自治條例第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爰訂定本辦法。

	第1條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居民參與保存城鄉風貌之真實性及完整性、活化傳統聚落並再利用傳統建築，特依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自治條例第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之目的。

	第2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本府建設處：建築物徵選及受理申請等事項。

二、本府工務處：建築物細部設計、發包、監造等工程事項。

三、本府財政處：建築物定著之土地權利設定及信託等財產管理事項。

四、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築物活化、再利用等事項。
	明定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

	第3條 傳統閩南式或洋樓式建築物（以下簡稱建築物），其所有權人得提供建築物、土地設定地上權或信託予本府。本府經公開徵選適合之建築物，且基於公益，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活化再利用者為之。
    設定地上權之土地，已辦理土地登記，且其建築物之登記所有權人與土地相同者為限。
    信託予本府之建築物及坐落之土地以已辦理登記者為限。
	明定設定地上權或信託標的物之取得方式。

	第4條 本府依前條為辦理建築物公開徵選定著之土地設定地上權申請時，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公告受理徵選申請，其申請期間不得少於二十日。

二、公告徵選結果。

三、簽訂地上權及抵押權契約及維護修復後建
   築物切結書。
四、辦理地上權及抵押權設定登記。

      前項公告受理徵選申請，應附具徵選須知、申請表、設定地上權契約等文件。
	明定設定地上權標的物徵選之程序。



	第5條 本府為辦理建築物及其坐落土地信  託公開徵選申請時，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公告受理徵選申請，其申請期間不得少於二十日。

二、公告徵選結果。

三、辦理建築物及其坐落土地抵押權設定登
記。
四、簽訂信託契約。

五、辦理建築物及其坐落土地信託登記。

      前項公告受理徵選申請，應附具徵選須知、申請表、設定抵押權及信託契約等文件。
	明定信託標的物徵選之程序。

	第6條 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申請設定地上權或信託予本府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本府審查：

一、申請表。

二、所有權人身分證明。

三、提出申請日前一週內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四、地籍圖謄本。

五、所有權人印鑑證明。
六、其他相關證件。

      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為共有者，申請時申請人應檢具其他共有人書面同意設定地上權抵押權及信託登記者，並授權代為全權負責處理各項相關事宜之證明文件。
	明定申請人辦理土地設定地上權或建築物及其坐落土地信託予本府者須檢具之文件。

	第7條 所有權人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提出申請後，須與本府確認並協助該建築物及土地之調查及再利用設計等工作事項。
	明定申請人須協助之事項。

	第8條 所有權人須同意其土地設定地上權或信託存續期間為三十年。
	明定地上權或信託之存續期間。

	第9條 經審查通過徵選之申請設定地上權案件，其建築物整修工程費用由本府全額負擔，並抵作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及租金。

經本府整修之建築物，非經本府同意所有權人不得擅自新建、增建、改建及拆除或其他妨害本府使用之行為。違反者，本府得請求返還支付整修工程費用之一部或全部。

為擔保前項整修工程費用返還請求權，所有權人會同本府設定地上權登記時，應一併就整修工程費用全部在地上權存續期間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本府。
	明定設定地上權標的物之整修工程費用與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金額之額度。

	第10條 經審查通過徵選之申請信託之案件，其建築物整修工程費用由本府全額負擔，並抵作應予給付所有權人之信託利益。

   信託存續期間，經本府整修之建築物及其坐落土地，信託人非經本府同意，不得有毀損或妨害本府使用之行為。違反者，本府得請求返還整修工程費用之一部或全部。

   為擔保前項整修工程費用返還請求權，所有權人會同本府信託契約訂約前，應先就整修工程費用全部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本府，設定期限至信託期滿為止。
	明定信託標的物之整修工程費用與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金額之額度。

	第11條 本府為辦理建築物徵選，得經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議決指定委員及邀請相關學者專家三至五人協助申請案件之審查及現地會勘等事項。

前項任務編組以代表本府建設處之委員為組長。
	明定特殊任務之編組及其組成。

	第12條 所有權人應於收到合格通知後，依徵選須知規定期限內會同本府簽訂地上權，最高限額抵押權契約並至土地登記機關辦理設定地上權登記事宜，逾期則視同自動放棄資格。
	明定申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並通過徵選之標的物其時效性。

	第13條 申請信託予本府之所有權人，應於收到合格通知後，依徵選須知規定期限內會同本府簽訂最高限額抵押權契約，並至該管地政機關辦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並於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後，與本府簽訂信託契約及辦理信託登記事宜，逾期則視同自動放棄資格。
	明定申請信託並通過徵選之標的物其時效性。

	第14條 地上權及抵押權契約內容應包含項目如下：

一、雙方當事人。

二、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標示。

三、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建築物整修工程費用負擔。

五、稅捐及規費負擔。

六、建築物買賣、出典之限制。

七、最高限額抵押權。

八、地上權消滅後建築物之處理。

九、地上權之權利金及租金。
十、其他經本府核定者。
	明定設定地上權契約內容須包含項目。

	第15條 信託及抵押權契約內容應包含項目如下：

一、雙方當事人。

二、設定抵押權之建築物及土地標示。

三、信託存續期間。

四、建築物整修工程費用負擔。

五、最高限額抵押權。
六、整修工程費用與信託利益之抵償。
七、稅捐及規費負擔。

八、信託期滿後建築物及土地之處理。

九、其他經本府核定者。
	明定信託契約內容須包含項目。

	第16條 為永續傳承金門文化地景之真實性及完整性，其修復方針為保存原建築之磚石砌構造，並避免不具真實性之仿製材料及仿造工法。
	明定標的物之修復方針。

	第17條 為永續發展金門聚落之經濟活動及生活機能，再利用方針為聚落居民生活所需之產業。

      前項再利用須符合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明定標的物活化使用原則。

	第18條 活化再利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負列管該案之標的物後續經營、管理及維護工作督導之責，且非經本府同意不得擅自新建、增建、改建及拆除。

前項基於公共利益，對建築物及土地之活化、再利用採委外經營者，應以公開招標為之。
	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須負責之事項。

	第19條 本辦法之整修經費及件數，視年度預算額度而定。
	明定本辦法之經費來源及徵選數量。

	第20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明定相關文件格式。

	第21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實施日期。


